
 ;心…u．。
 高中職社區化跨校合聘教師問題之探討35

高申職社區化跨校合聘教師

問題之探討

 陳清詰、張秋明。林

摘要

二二丘丑
少卜

皿丘計

 高中職社區化為我國後其申等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如何充分整合社區教

 育資源，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讓全國高中職校共同合作，建立適性學習系統，

 提供學生作適性的選擇，以達到就近入學的理想。其中最符合普遍實施的項目

 為各校問課程區域合作，在跨校開選課時常牽涉師資的問題，因此本文針對高

 申職社區化跨校合聘教師問題提出探討，並研提「中小學兼任代課代理及合聘

 教師聘任辦法」及「高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實施要點」，以提供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作為修訂法規之參考外，並作為高中職社區化各校問辦理跨校合聘教師時

 之依據，以期對未來高申職社區化推動各項工作有所助益。

 關鍵詞:高中職社區化、跨校合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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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社區化跨校合聘教師問題之探討37

 噎三、緣起與目自勺

 高中職社區化推動方案政策，經過90至91學年度的準備期後，教育部將從92

 學年度起至97學年度，推動六年的中程計畫(教育部，2003a)。並由教育部編列預

 算，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負責依據計畫按年主導執行，預計92學年度每社區高中職

 參與的校數為70% ^ 94學年度達80% 1 96學年度達90%，公立學校全部參與，私立

 學校仍允許其具自由決定之空間。由此可見六年中程計畫能否順利推動，將是後期中

 等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

 高中職社區化的推動，讓社區內的高中職學校能充分發揮特色，提升各校的競爭

 力，讓各合作社區的教育資源達到均質，學校與社區也能共同分享資源，使學校教育

 深植社區，達到「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理想目標，共同營造完美的學習環

 境，讓全國的各高中職學校，都能成為最好的適性學習系統及社區，提供學生作適性

 的選擇，同時也達到讓學生就近入學的目的。

 教育部推行的六年申程計畫，其總目標為「充份整合社區教育資源、建構適性學

 習社區、全面提升高級中等教育品質、強化學校與社區互動關係、為終身學習社區奠

 定基礎」，重點X作如下:

 (一)引導形成適性學習社區:訂定社區地理範圍規劃方式及社區起始規劃原則，在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輔導下，九十二學年度全國初步形成四十五個社區，六年內

 可逐步修正。

 (二)建構適性學習系統:涵括基礎網路、轉換機制兩部份，基礎網路係指社區合作

 學校建立校際或學校與社區間互動交流機制之各項工作;轉換機制係指合作學

 校回應社區教育需求及接受回饋意見所進行之課程與輔導改進工作，從基本面

 提昇高中職教育品質。

 (三)推動社區均衡化:調查全國高中職校的教育資源狀況，以經費補助的方式，弭

 平各校與各適性學習社區間之教育資源落差，從而達成均衡社區的目標。

 (四)推動社區均質化:推動後期中等教育課程類型的均質、公私立高中職校的均質，

 以及高中職校招生量與入學需求量的平衡，以謀求就學環境及教育結構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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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強化學校與社區互動關係:本項工作分二步驟，第一步驟為建立學校與社區互

 動交流機制，以整合社區教育資源，提昇教育品質;第二步驟為鼓勵學校延仲

 教育廣度，推展社區服務課程或制度，並擴大開設社區推廣教育、繼續教育、

 職業與技術訓練課程。

 為達到提昇社區高中職教育品質，必須從「建構適，往學習系統」、「推動社區均衡

 化」、「推動社區均質化」三項進行，才能有效協助學校解決其轉型或組織再造，所面

 臨之行政與教學之窒礙問題，並達到社區高中職教育品質普遍提昇之理想。為落實本

 計畫目標，並已訂頒「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實施補助要點」，作為學校推

 動高中職社區化之準則。

 「適性學習系統的建構」是提昇學校教育品質的關鍵工作，也是推動高中職社區

 化的核心工作，經由社區資源的全面整合運用，能深化並重造社區學習文化，是學校

歹
白歹  社區最具體可行的做法。適性學習系統的建構需回歸到教育之基本面，一方

 面建立學校與社區交流的對話平台，一方面由學校視社區特質和需要，進行課程與輔

 導的改進提昇工作。因此，建構適性學習系統之推動可分二步驟進行，第一步驟鼓勵

 學校透過各項校際及與社區機構間之合作計畫，建構適性學習系統，建立四類適性學

 習系統基礎網絡(即學校與社區互動交流機制)，以及因應各社區特色和體質之不同，

 整合社區教育資源，所推動之各種適性課程或輔導機制。第二步驟鼓勵學校在辦學品

 質提昇之後，能延伸學校教育，適度投入終身學習社區之營造工作。

 本文將針對「高申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實施補助要點」中，辦理適性課程

 改進過程，所衍生的法規問題提出建議草案。依據「高級申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實施要點」(教育部，2003d)、「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教

 育部，2003e)等相關法規，研提「中小學兼任代課代理及合聘教師聘任辦法」及「高

 級中等學校合聘教師實施要點」(草案)。

 貳、建構適，性學習系統

 高中職社區化推動的遠程願景，在建構一個高中職學生能夠適性學習的社區，同

 時均衡教育環境及資源，發展高中職校特色，全面提昇中等教育品質，以提高各校競

 爭力，藉以達到學生就近入學的目的，鼓勵社區共同投入學校教育，讓學校教育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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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且深植社區，共同將社區營造成最佳的終身學習環境。

 「全面提升高級中等教育品質」是六年中程計畫目標之一，而高級中等教育品質

 的提昇，其工作重點在於「推動適性課程與輔導」、「均衡全國高中職教育資源」、「解

 決高級中等教育結構性問題」。高級中等教育過去在普通教育和技職教育分流的情形

 下，教學、管理上均以學校為本位思考，課程及其修習方式一致化，學生無法得到適

 性的學習與輔導。高中職社區化方案的推動，以建構適性學習社區及學習系統建構為

 主軸，以適性課程改進及學生輔導機制建制為核心，目的在於提供精緻的教育服務，

 尊重學生的學習主體性，落實個別化的教育需求與目標，促成學生的自我實現。因此，

 高中職學校的區域合作能否達成充分整合教育資源，完成適性課程改進及建置健全的

 學生輔導機制，秉持有教無類的精神因材施教，讓各種性向、興趣、能力的學生，都

 能得到適性的發展，將成為家長、學生最關切的重點所在。

 「適性學習社區」係指高中職校在所規劃的地理範圍內，經過教育需求評估，充

 分整合社區教育資源，以合作分工方式，逐年建構完整的適性學習系統網絡，讓各種

 粵習需求之學生，均能透過完備的課程與輔導，提高學習成效，並增加自我實現的機

 曾。適性學習社區內應包括普通教育、技職教育、特殊-資優教育、特殊-身心障礙教

 育等四類適性學習系統為原則。

 社區地理範圍的有效規劃，可避免高中職學生無法適性入學，以及學校資源重疊

 浪費的問題。合理的適性學習社區規劃，將依社區特性及客觀環境轉變，逐年進行檢

 討及修正，以求適性學習社區的完整及週延。

 臺北市政府教育、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

 ̂A日教育部「九十一學年度高中職社區化推動委員會第九次委員會議」分別報告所

 轄區域已完成初步規劃，其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轄之臺北市分為北、東、南三個社

 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轄之高雄市分為北、中、南三個社區;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所

 轄區域則分為三十九個社區，全國共四十五個社區(如表一)。

 表一92學年度參與學校數與合作社區數

 地區	&  &	口人作社區數"""^"^""一"一"
 臺北市	一	一""
 高雄市	34	一
 臺灣省	387	口39"""""""""一""一"
 合計	一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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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期中等教育課程統整，就課程目標而言，由於學校類型不同，所欲扮演的角色

 與教育功能固然互異。然而，由於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的普及化，使高中職學生必備的

 通識素養趨於相近。基本上，在於強調學生基礎知識與能力的培養，啟發學生多元學

尹
白

歹

 的意願，奠定其繼續教育與終身學習的基礎。因此，目前已著手進行整合後期中等

 教育各類型課程之基礎架構，建立共同核心課程，期能達到課程統整化的目標。初步

 規劃將於九十二學年度公布，九十四學年度實施。高中、高職、綜合高中課程綱要，

 亦將配合共同核心課程進行修訂，預計九十四學年度實施。

 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貿施補助要點中，適性學習系統之轉換機制，係

 指合作學校回應社區教育需求及接受回饋意見，所進行之教育品質提昇與改進工作，

 為選擇辦理項目，每社區每學年擇三項以上辦理，每校每學年擇三項以上辦理或參

 與，各項工作得由學校單獨辦理或合作辦理，區分為適性課程改進及適性輔導機制建

 置二大項。而適性學習系統轉換機制中有關「適性課程改進」之重點工作如下:

 (一)轉型綜合高中

 因應後期中等教育改革、產業結構之轉變及未來人力資源發展之需求，規劃提供

 國中畢業生延緩分化、自主選擇及適性發展之綜合高中課程。合作學校得視社區學生

 需求及各校體質，進行轉型計畫。

 (二)學科分組教學

 落實學年學分制之精神，合作學校得依學生學科能力分組教學，分別設置適當教

 學目標，實施多元評量、學習能力分析及預警制度、補救教學、主題教學、專題研究、

 教材教法研討等，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成效。

 (三)學校類科調整或整併

 合作學校得考慮地方特色、產業變遷及各校師資、設備等條件，進行社區整體性

 類科評估，調整或整併學校類科，以完備社區之適性課程種類。

 (四)領域課程整合或類科(組)課程整合

 合作學校得統整校內課程進行整合教學，各類科(組)之間亦得進行整合教學，

 芷提供學生跨類、科(組)選修空間，以增加學生多元彈性學習之機會。

 (五)教師進修

 合作學校為推動學校轉型或課程調整工作，得與社區內高等教育機構合作辦理教

 師進修計畫，以協助教師了解教育環境之變遷並強化教師專業知能。進修內容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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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政策分析、教育發展趨勢、社區文化特色、社區資源及教學結合、多元智能、課

 程規劃、教材編撰、教學方法、資訊融入教學等。

 (六)課程區域合作

 課程區域合作包括跨校選課、跨校開課、網路開課、及社區內大專校院或社區大

 學合作開設進階或研究課程、區域整合教學、聘請社區企業及專家學者開課、學生至

 (七)建置整合型分類教學資源中心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基於設備、課程、教材、人力等各項資源共享原則;得進行整

 體規劃，協調成立整合型分類(^業、商業、家事、農業、海事、水產、藝術、科學、

 語文、數理)教學資源中心，建立學校課程之統整及教學設備之共用機制。

 (A)創意課程之研發與推動

 合作學校為提昇教學品質與成效，得利用校定選課空間，進行創意課程之研發與

 推動，如技職教育得與社區特殊產、企業界合作研發以就業為導向之產學合作課程與

 計畫;普通教育、特殊-資優教育得與社區研究機構或博物館合作開發各類創意課程。

 (九)推動外國語言、文化及網際網路教學

么
口  作學校為為提昇高中職學生國際溝通能力並加強(尤其偏遠地區)學生運用網

 際網路蒐集資訊自主學習能力，得開設外國語言、文化、網際網路課程、輔導學生進

 行專題研習、進行營造學習情境計畫、辦理資訊及網路系列短期研習等。

 (+)推展學生社區服務學習課程

 合作學校在達到所設提昇社區高中職教育品質衡量指標之後，得擴大推展學生社

 區服務學習活動，包括社區服務學習課程設計或將社區真賞問題融入課程之教學計畫

 等，使學生不僅只是付出與投入社區，更能從中驗證學習所得，結合理論與實際，以

 提升學習成效。

 (+一)開設社區推廣教育、繼續教育、職業與技術訓練課程

 合作學校在達到所設提昇社區高中職教育品質衡量指標之後，得因應社區居民終

 身學習之需求，衡酌學校資源，擴大開設推廣教育或繼續教育課程，亦得與地方產業

 合作開設職業與技術訓練課程，以培育社區所需之基礎技術人力。

 九十二學年度參與辦理高中職社區化，進行建構適，往學習社區「適，性課程改進」

 工作之學校，其分布情形如表二所示(教育部，20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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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羽一、"言口"上表一建構適性學白社區辦埋適性課程改進之校數"一"""一…""""‥一‥"				
 口一----"-。--'	臺北市	ftj^"^	台灣省	!*    *t
 。'醃。一一""""""""""	^□二	"了'	23	I.  31
 一一一一""""""	11	「丁	而。	
 一。『"一"一""一""""""	4	□□	i     24	L. 31
 ̂領域課程整合或類科(組)課程整合	「丁	「丁	21	
 教師進修	T	33	230	
 課程區域合作	T	而	309	
 ̂建置整合型分類教學資源中^^	9	8	53	
 倒意課程之研發與推動	12	口"	101	
 推動外國語言"、文化及網際網路教學	T	「丁	99	125
 悻展學生社區服務學習課程	「丁	「丁	28	39
 ̂開設社區推廣教育、繼續教育、職業與技術訓練課程	5	12	匝	口一
 合計	145	123	匝	匝'

 (資料來源:田振榮，民92)

 參、高中職社區化的課程合作

 高中職社區化各合作學校之課程設計，除需符合社區內各校學生需求外，亦應力

 求多元化及精緻化，讓學生能充分作跨校選課及上課，合作學校更應提供具有特色之

 課程，讓各校學生得以作適性選擇，在學習系統內發展自我及充實智能。因各校各屬

 不同的適性學習系統，除了需具有各課程專長的教師外，其所提供的課程更需透過整

 合，才能讓社區內的學生充分選擇及學習。而隨著合作學校區域的擴大，可想教師教

 學工作，將更具艱辛。

 高中職社區仇的課程合作，專案學校以課程區域合作為核心，主要工作在進行課

 程區域合作計畫，包括跨校選課、跨校開課、網路開課、預修大專校院課程、與社區

 內大專校院合作開設其認可課程、區域整合教學、聘請社區企業及技術專家開課、學

 生至社區職場學習等。乃至於擴大開設社區推廣教育、繼續教育、職業與技術訓練課

 程等，均是適性課程改進的主要課題。

 高中職社區化之中程計畫(教育部，2003a)，有鑑於社區課程合作後，各合作學

 校在課程安排、教師授課、兼代課數、師資聘任等問題將一一浮現，而目前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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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無具體的條文可作依據辦理。為配合中程計畫之執行，推動督導小組針對高中職社

 區化相關配套法規之研擬案，提出十一項建議研修的法規，分別委交各委辦學校著手

 研修相關法規，以期對未來高中職社區化各項工作有所助益。

 各適性學習社區合作學校在推動轉型綜合高中、類科調整或整併、領域課程整合

 或類科(組)課程整合時，各校所規劃的課程，將隨著課程設計的多元化，及學生的

 需求俱增，合作學校將會出現共同合聘教師的問題，且合聘教師之編制、敘薪、差假、

 考績、聘任等規定，目前仍無法規可提供各校辦理師資聘任之依據。

 針對「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實施補助要點」 (教育部，2003b)中，

 適性課程改進有關課程區域合作，以及開設社區推廣教育、繼續教育、職業與技術訓

 練課程等授課時數，目前仍無法列入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計算，不但形成教師額外負

 擔，也降低教師授課意願。而教師跨校開課之請假登記手續，各校認定不一，常造成

 教師出勤管理之困擾。而各校擔任跨校課程之教師，其兼代課時數受到不得超過九小

 時之限制，造成教師參與的意願低落。以上因素將直接影響合作社區教師之授課時

 數、基本時數、兼代課時數、差假等相關問題。

 肆、跨校開辦選課時的自巾資問題

 高中職社區化的課程合作，目的在於分享各校教育資源，讓合作社區的教師能積

 極參與教學工作，行政工作得以充分的艾援教學，建構一個優質的適性學習社區，提

 供完善的適性學習系統，讓合作學校的學生得到最佳的學習環境，有效協助學生作適

 性的選擇及學習。因為有了社區化的合作，家長們也更積極的參與校務工作協助推動

 校務發展，並樂於將孩子送至合作社區內之學校就讀，達到「就近入學」的教育改革

 理想。理想的教育環境，需要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的積極參與配合，才能營造完

 美的學習環境，最後透過學生、教職員、家長等共同的努力，必能培育出更多適才適

 性的青年學子，造福社會人群。

 適性課程改進申之轉型綜合高中、學校類科調整或整併、領域課程整合或類科

 (組)課程整合等工作，勢必涉及擔任跨校共同課程的師資問題，此類教師的聘任、

 考核、編制作業，將呈現無法規條文可依據辦理。而課程區域合作，及開設社區推廣

 教育、繼續教育、職業與技術訓練課程，也將牽涉教師授課時數、基本時數、兼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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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數、差假等相關問題。

 d五、羽干修與增言丁法規之建議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參考現有法規條文，並依據現行法規: 1．「高中職社區化建

 構適性學習社區實施補助要點」(教育部，92.05.27) 2．「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

 課節數表」之說明及補充規定(教育部，90.02.22) 3．「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出勤

 差假管理要點」(教育部，89.10.17) 4．「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

 施要點」(教育部，92.04.09) 5．「中小學兼+引弋課及十柏里教自禍割壬辦法」(教育部，

 92.12.01)，3雛尉判爹正「中小學兼任代課代理及合體教師聘任辦法」(附錄@)，及研訂

 「高中職社區化合聘教師作業要點」草案(附錄二)，提供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考用，

 並作為高中職社區化跨校合聘教師之依據，以期對未來高中職社區化推動各項工作有

 所助益。

 陸、摻乙考書目

 田振榮(民92)九十二年高中職社區化執行現況。九十二學年度高中職社區化宣導

 人員研習會議手冊。宜蘭:國立頭城家商。

 教育部(2003a)高中職社區化中程計畫

 教育部(^003^^'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實施補助要點

 教育部(2003c)九十二學年度高中職社區化宣導人員會研習會議手冊

 教育部(2003d)「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教育部(2003e)「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教育部(2001)「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課節數表」之說明及補充規定

 教育部(2000)「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

 教育部(1994)「中等以上學校試辦國中技藝教育班及職業試探與輔導活動聘兼教

 師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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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中小學兼任代課代理及合體教師聘任辦法」修正

廿
禾
小

文 說--。

明

 第14兼
 本辦法依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第2條

 本辦法所稱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定義如下:

 一、兼任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

 排課後尚餘之課務或特殊類科之課務者。

 二、代課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

 或其他原因所適之課務者。

 三、代理教師: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

 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四、合聘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

新增合聘教師

之定義

 ，"排課後或特殊專長
一

 者。
 一 "

需跨校至社區合作校之擔任課務

 小
師

小
．

中
教
中
之

 第^^茶

前碩

 學聘任兼任教師，應就具有各該教有階段、科(類)合格

 證書或資格者聘任之。

 學聘任代課或代理教師，應就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聘任

 具有中小學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或資

 格者。

 師資培有法申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生效後，於

 師資培育之大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含半年實習)

 ，並取得證明書者。

 師資培育法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生效前，於

 師資培育之大學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不含一年實習

 )，並具有足資證明文件者。

 第一款具合格教師證書或資格者優先聘任。

 中聘任合聘教師，以具有合格教師證書或資格者優先

新增合聘教師

之資格

 聘任，或具有特殊專長者聘任之

 身寺4小并士

 中小學依前條規定聘任代課或代理教師確有困難時，行

 於本辦法申華民國/L ^六年六月六日生效之日起十年內就

 下列人員聘任之:

 一、中等學校得聘任大學以上畢業，且於本辦法中華民國/L

 十七年十月三+日修正生效前，曾擔任代課、代理教師

 連續達三個月以上或累積達一年以上，並取得證明者，

 其擬任教科目應與所修習專門科目相符。

新增合聘教師

作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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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	1一前，k名者或獲得三等二級以上國光體育獎章之傑出運動員，其學歷、專長足堪任教者，得由學校報。青k管教育行政機磅同#亥定酌予放寬資格後聘任為申小學代課、代理孝欠台巾。"一"	
 第^41茶	邵甄選且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兼任及未滿三個月之代課、代理、全壁教師得由校長聘d壬之。	加入合聘教師
 第^ ^朵	脫利: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二、享有兼任、代課、代理及全壁教自巾i夜;去令規定之權益。	加入合聘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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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三、參與教學有關之研習或活動。四、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待遇及解聘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X作或活動。	

 第8條^	兼任、代課、代理及全蓮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過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五、參加經指派與教學、行政有關之研習或活動。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七、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八、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一"^^^"""	加入合聘教師
 金芎9小氣	兼任、代課、代理及金壁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一、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二、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加給及獎金三種。前項各款待遇支給基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三、合聘教師之待遇以鐘點費及交通費支給。	新增合聘教師待遇
 師	一"@@@^^兼任、代課、代理及合聘教師不得兼任中小學各處(室)@@^^^rL^ mL- z^    .    ^o  h±^ ^o lli ^^d^    .   ^Ln ^^ 4^   A^ ^z^ ^^^ 4^^ ^rL Jltt ^s ^1^^r -^44^   ^k^   .    ^b叮政職務。但，情況特殊，報請主官教月行政機關核准者，代，曰理教師4于兼任之。@@@^一"	加入合聘教師

 第11條	兼任、代課、代理及全膛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如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其聘期在三個月以下，由校長予以解聘之;其聘期在三個月以上，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高級申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決議通過後，由校長解聘之。	加入合聘教師
 吶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由該管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補充規定。	
 % 13 te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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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高級申等學校合聘教師實施要點(草案)

小身士 文

 為協助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過性學習系統，訂定本要
點

 言$己

明

 本要點所稱學校係指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

 下簡稱高申職校)，包含高中、高職、綜合高中、完

 全中學高中部、特殊學校高職部及單獨設立之進修

說明配合高中職社區化

 孚．實施訂定本要點。

 說明合作社區之學校。

學校

 。"""""""。""""""""。"""
 制內教師，依規定排課後或特殊專長，需跨校至社

 區合作學校之擔任課務者。

說明合聘教師之定義

 四、合聘教師之聘期及聘約
一

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期，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各校在不違反法令原貝．^

但出缺職務之全膛教兜聘
 以不超過一年為原則。

明訂合聘教師之聘約由

 各校自訂，聘期至多不

 超過一年。

 五、全壁我兜在聘約有效期問內，如合聘原因消失
 校得終止聘約，但應於聘約中事先約定。

學

明訂合聘教師為過渡時

 期之教師進用策略。

 全壁盈扼每週授課時數，過性學習社區內各學校應
 合併計算，全壁墊啞至合作學校授課，一律公假登
 記，兼代課時數每週不受九小時之限制。

明訂合聘教師跨校授課

時數之限制及公假事宜

 七、全壁丞兜授課鐘點費計算方式為:授課未滿一個月
 者以實際授課時數計算，滿一個月以上以月計算，

 滿一學期者以五個月半計算，滿一學年者以十一個

 月計算，又以月計算者，每節每月以四乘

明訂合聘教師授課鐘點

 費計算方式。

@@@^^

 八、全壁墊兜具有類(科)別合格教師資格者得比照專
 任教師核敘薪級，未具資格者比照公立學校教職員

 敘薪標準表規定以學歷起支薪級核敘。全壁墊苑待
 遇支給標準，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但未具所任教

 類(科)別合格教師資格者，其學術研究費按八成

 支給。

 明訂合聘教師待遇。

 九、合聘教師，因故無法按時到校授課或執行職務者，
一

應事先經學校同意調整授課時間或由學校另遴人員

 代課、代理，其鐘點費由代授教師支領。

 十、幽五出勤比照伐墨教師之規定，給假比照約僱
 人員辦理。

明訂合聘教師出勤給侷

 規定。

 十一、各校聘任全壁我卸，應於聘約註明合聘之性質;
 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除應為相同之註記外，並

應加註服務成績是否優良及是否曾經公開甄選進

 用。
 ，-

 十二、本要點自發布日起施行
一

明訂施行日期




